
关于公开征集湖南省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复，省数据局承担湖南省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省数标委”)的筹建工作，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为秘书处承担单位。为确保省数标委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根据《湖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》，现面向全省公开征集第一届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。
一、征集范围
从事数据领域相关工作的政府部门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（学会）、服务机构及其他相关组织的专业人员。
二、委员条件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价值取向，具备较强的政治素养和理论素养；
（二）熟悉数据领域业务工作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；
（三）具有高级以上（含高级）专业技术职称，或者具有与高级以上（含高级）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；
（四）在湖南省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任职，并经任职单位同意推荐；
（五）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掌握标准化基础知识，热心标准化事业，能积极参加标准化活动，认真履行委员的各项职责和义务；
（六）符合《湖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》及技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有关要求。
三、报送材料及要求
（一）采用单位推荐的方式，由申请人填写《湖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委员推荐单位负责审核申请人填写的各项内容，确保真实性，并由单位负责人在委员登记表的指定位置签署意见，加盖单位公章；同一单位推荐的委员人数不超过3名，同一人员不得在3个以上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担任委员。
（二）委员申请表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（正反面打印，加贴本人近期二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），另附同底照片1张（背后注明姓名），并于2025年4月20日前邮寄至秘书处，同时须将登记表电子版（含电子照片的word版，以“湖南省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-单位名称-委员姓名”命名）发送至联系人的邮箱。 
（三）秘书处根据相关规定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审，确定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。
（四）第一届技术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，推荐单位应确保建议人选能在本届任期内保持稳定。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于雯婷 17307419136, 勾海鹏 13349012815
E- mail：yuwenting@icode.pku.edu.cn
地  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尖山湖路2号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
邮  编：410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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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湖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
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名称：湖南省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	姓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二  寸
彩  色
照  片

	民族
	
	本会职务
	
	

	参加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时间
	年      月     
	

	技术职称及聘任时间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工作单位
	
	单位性质
	1.□国有企业2.□民营企业3.□科研院所
4.□大专院校5.□行业协会6.□政府机构
[bookmark: _GoBack]7.□外商独资企业8.□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或外方控股企业9.□其他 [     ]

	所属相关方
	1.□生产者      2.□经营者      3.□使用者      4.□消费者 
5.□公共利益方（教育科研机构、行政主管部门、检测及认证机构、社会团体）

	行政职务
	
	从事专业
	

	通信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电子信箱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毕业时间
	年     月     
	学历
	
	学位
	

	会何种外语   1.□英语  2.□法语   3.□德语 □  4.□日语   5.□俄语 
6.□其他 [       ]

	外语熟练程度 （  ）英语  （  ）法语  （  ）德语  （  ）日语 （  ）俄语 （  ）其他  
             1.□流利   2.□中等   3.□入门 

	有何专业技术特长
	



	两院院士请填写
	1．□ 科学院院士   担任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 
2．□ 工程院院士   担任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 

	曾主持或参与制修订的标准及在其中承担的主要工作
	







	有何发明、著作、学术论文，发表时间、发表刊物名称
	









	参加何种学术组织、担任何种职务
	










	受过何种奖励
	





	备注
	





	单位意见
	



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日


注：填报此表需另附一张二寸彩色照片，照片背后需注明姓名。
